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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现状、问题与展望

陈胤默1 张 明2 王 喆3

内容摘要：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华侨华人商会围绕着“五

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型职能日益凸显。当前，华侨华人商会存在民间外交职能有待加强、资金融

通有待提高、投资贸易风险信息共享不足、统筹各大商会力量难度较大等问题。绿色发展、“数字丝绸之路”、

人民币国际化是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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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站在十年路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

之重，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机构等多方参与。华侨华人是推动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据

统计，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在近35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6—2017年世界华侨华人数量约为5800万，是20

世纪80年代初数量的2.6倍，中国的新移民数量激增是主要驱动因素①。近年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人口分布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数量高达4000多万人（贾益民等，2019）。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要“发挥海外侨胞以及中国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②。然而，近年来面对海外环境复杂化

和不确定性上升，华侨华人网络也呈现出分散化、年轻化等新特征，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在此情形下，

如何采用有效的组织形式，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当前学术界和侨务部门亟待探

讨的重要议题。

华侨华人商会是海外华侨华人自发建立、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其本质上是基于自愿、

具有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以追求共同利益的公益性私人团体（崔守军和张政，2018）。华侨华人商会作为商会

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主要组织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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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华侨华人商会数量不断增多，影响力持续上升，华侨华人商会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趋

势。一是从数量上来看，华侨华人商会在全球分布日益广泛。2020年，全球累计有193个华侨华人商会。在

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中国商会数量占官方提及的当地中国驻外人员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的

比例分别为88.23%、65.15%、74.07%、57.38%和76.92%（刘乐，2022）。二是从人员构成来看，华侨华人商

会构成更加年轻化、多元化，更加突出专业性和知识性。同时，华侨华人商会的联合性、国际性趋势不断增

强。三是从发展模式来看，华侨华人商会开始更加注重与东道国和母国政府间的联络、交流与沟通。四是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逐渐成立华侨华人商会。例如，卡塔尔、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

国家近年来都陆续成立在商务部和外交部登记在册的华侨华人商会。

二、文献评述与本文贡献

华侨华人商会是华商网络构建的重要平台和支撑，有助于促进国家间贸易投资往来和企业海外利益，对

深化“一带一路”有着积极的影响。学者研究发现，海外华商网络依靠多圈层关系和民族纽带，通过非正式

制度建立了跨越国界的强大商业联系（Hamilton，1996；Peng，2000）。华侨华人商会组织和华商网络构建有

助于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 （姜建刚和王柳娟，2014），是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

（Peng，2000；王勤，2009）。特别地，“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新华商网络的兴起（邢菁华和张洵君，2020），

活跃的海外华商网络也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等活动（陈初昇等，2017）。

学者研究发现，华侨华人商会可以通过四个基本职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是民间外交职能。华侨

华人商会与中国尤其是各级政府机构和企业之间，通过一系列机制形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化的跨国网络，

表现为商会与中国各级政府机构所建立的多层次、多模式的联系、对话与互动，这强化了华侨华人商会在居

住国和祖籍地之间的双重嵌入特征（任娜和刘宏，2021）。二是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华侨华人商会提供驻地国

内、驻地国间以及各地区间机制性的联络平台，并为企业的商务交流与商业合作提供半官方的互动平台（刘

乐，2022）。三是保护企业海外利益。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可以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

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崔守军和张

政，2018）。四是履行社会责任。海外中国商会可以督促会员单位合规经营和履行社会责任，在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好行业商会、协会和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的自律作用，指导企业重视境外利益融合，注

重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钟山，2018；刘乐，2022）。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华人网络和华侨华人商会对经贸往来的影响。自“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学者们就华侨华人商会的作用在理论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当前，还鲜有文献对华

侨华人商会在过去十年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与不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厘清华侨华人商

会在过去十年实践中的特色、优势与问题是学术界和侨务部门在未来引导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关键所在。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二：一是本文研究发现华侨华人商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功能与新特点，搭建

了华侨华人商会服务“五通”的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发现华侨华人商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

以发挥信息枢纽、集体代表、合作平台和形象大使的作用。部分文献从“五通”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

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吕越等，2019）。还鲜有文献基于“五通”视角，梳理华侨华人商会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本文系统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

下，华侨华人商会通过服务“五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型职能和积极作用日益凸显（表1）。二是本

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变局下，华侨华人商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的不足，并指出绿色发展、“数字丝绸之

路”、人民币国际化是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和新方向，据此提出华侨华人商会

124



《亚太经济》2023年第3期

下一阶段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以更好地顺应时代变化，为侨务工作提供政策参考。

表1 华侨华人商会基本职能和新型职能对比

类型

基本职能

新型职能

内容

民间外交职能、信息交流共享平台、保护企业海外利益、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民心相通

加强设施联通

服务贸易畅通

助力资金融通

促进政策沟通

点：凝聚新生代华商力量

线：设立和连线双循环海内外支点

面：构建全球商会网络

协助对接和落地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牵线搭桥助力重要项目签约

引导和督促会员企业开展工程建设合规经营

争取进出口关税、标准制定等政策支持

创新贸易方式和商业业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通过贸易交流会助力贸易订单签约

建立贸易合作网络

疫情期间协助政府调研摸底

协助开展跨境金融合作与服务

设立投资基金

积极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与政府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战略互信

与企业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政策沟通与协作

三、华侨华人商会的基本职能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华侨华人商会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发现华

侨华人商会的民间外交职能、信息交流共享平台、保护企业海外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基本职能依然

在发挥重要作用。

（一） 发挥民间外交职能，形成战略互信

华侨华人商会发挥民间外交职能，积极与东道国和母国政府保持联络与交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侨务工作要淡化其政治属性，强调侨务工作的民间导向和民间形象，要妥善处理好“桌上”与“桌下”的关

系，政府推动要少带或不带政府参与痕迹，以此来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特殊”身份，化解“干预别国内政”

等政治风险（张伟玉和黄德海，2017）。

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华侨华人商会作为公益性私人团体（崔守军和张政，2018），在发挥民间外交作用

时，相对于侨务部门、华侨华人与“走出去”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政府的认可，形成战略互信。对于母

国政府而言，华侨华人商会常接待母国政府海外考察团、代表团的交流访问，为母国政府对接海外资源提供

咨询与建议。例如，2018年8月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率吉林省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吉林省有关

部门与缅北中华总商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一汽集团进出口公司、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分别与缅甸

交通通信部签订汽车领域合作协议。

（二） 建立信息交流共享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困扰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之一。华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往往面临

项目对接困难、参与渠道不畅和没有可依托的组织等困境（张伟玉等，2021）。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构建信

息共享平台，建立项目合作和对接渠道是华商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华侨华人商

会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通过如下方式降低海外投资经营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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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流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第一，发布国别投资分析报告。华侨华人商会基于信息优势，定期发布东道国的国别投资风险分析报告，

为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提供参考。例如，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定期发布《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报告》和俄罗斯

投资指南，埃及中国商会定期发布《埃及经济与市场分析报告》，柬埔寨中国商会定期发布《柬埔寨中国商会

商务指南》和柬埔寨经济形势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定期编制《国别投资风险指南》，老挝中华总

商会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中老“一带一路”合作机遇报告2018》等。这些报告涵

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治、法律、财务、税务、商情等方

面的信息和指南。

第二，华侨华人商会主动与东道国政府沟通，组织开展东道国政策法规的相关培训，帮助会员企业了解

和适应东道国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政策沟通。例如，自2018年以来，蒙古国中华总商会为会员企业开

展诸如法律培训、移民政策培训、劳务培训、税收培训、治安培训等。商会联合大使馆针对市场恶性竞争、

压价中标等市场无序竞争行为，专门进行依法合规经营教育培训，加强对中资企业的引导③。

第三，华侨华人商会牵头举办项目对接推介会，为项目签约落地牵线搭桥。例如，2019年7月，由云南

省商务厅、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项目精准对接推介会”，共组织了10余家新加坡

知名企业参加洽谈会。

（三） 协调国际争端，保护企业海外利益

华侨华人商会是建立健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力量，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司

法咨询服务和保障，保护中资企业海外利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整体不高、企业

营商环境相对较差等问题，东道国对企业开展经济活动的制度性保障整体不足（胡必亮和张坤领，2022）。这

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张明，

2015）。通常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涉及两类法律风险：第一类风险是中资企业在东道国承建的基础设

施工程，由于建设周期长、合同金额大，常面临工程预付款等资金纠纷问题；第二类风险是中资企业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企业之间发生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为了保护企业海外利益，一方面，中资企业需

充分了解东道国法律法规，做好法律风险预案；另一方面，企业在遇到纠纷时可以获得合法渠道的法律咨询

与帮助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践中，除了法律机构外，华侨华人商会在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华人商会作为“一带一路”

项目争端调解员，在出现商贸争端时发挥调解员的作用。一方面，华侨华人商会可以直接出面帮助调解法律

纠纷；另一方面，华侨华人商会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例如，2019年4月，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与新加坡、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地区）的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成立国际商事

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四）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中资企业社会形象

华侨华人商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开设奖学金、提供疫情援助物资等方式为东道国民众提供帮助与

支持，展现中资企业有担当的社会形象，夯实东道国民意基础，增进两国民心相通。

第一，华侨华人商会为东道国学子提供奖学金。例如，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

理事陈江和于2016年宣布捐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一带一路”人才发展，助力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再如，

2017年2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在曼谷推出“一带一路奖学金”，以吸引泰国优秀学子赴港攻读

学士学位，该奖学金款项由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及中国香港经纬集团有限公司捐助。

第二，华侨华人商会为东道国提供抗疫物资。例如，2020年5月，法国中资企业响应法国中国工商会号

召，向法国卫生部、医疗机构等捐赠了医用口罩120余万只，提供防疫物资80余万件。2020年6月，津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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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中资企业商会向津政府捐赠一批价值约5.5万美元的防疫物资，以帮助该国应对新冠疫情。

四、华侨华人商会服务“五通”的新型职能日益凸显

自2013年以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华侨华人商会不仅承担着民间外交、信息枢纽、保护企

业海外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职能，其围绕着“五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型职能也日益凸显。

在东道国，中资企业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缺少法律保障、环保及劳工等非政府组织干扰是华商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的主要风险，华商希望得到母国政府的项目对接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的支持（张伟玉等，2021）。华侨

华人商会新型职能在帮助化解华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困难和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 实现民心相通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华侨华人商会通过“点—线—面”的发展格局凝聚海外华侨华人力量。

“点”是指华侨华人商会成为凝聚东道国新生代华商力量的新支点；“线”是指华侨华人商会除了在东道国连

线华侨华人之外，在中国省会城市陆续设立分中心与大学机构合作，设立和连线双循环海内外支点。“面”是

指华侨华人商会逐步构建国际化、联盟化的全球商会网络，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1.凝聚新生代华商力量

侨商二代三代日益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同乡会、宗亲会等华人社团，商会成为凝

聚新生代华商的重要组织形式。海外华人社团可分为宗亲会为代表的血缘性组织、同乡会为代表的地缘性组

织、商会为代表的业缘性组织。任娜（2022）调研发现，马来西亚新生代华商加入地缘性社团和血缘性社团

意愿较低，只有9.4%和8.3%的新生代华商加入这两类华人社团，但新生代华商对参与商会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参加人数占到64%。与此相似，菲律宾华商二代三代的宗族乡情观念日渐淡漠，为了搭乘“一带一路”

发展的快车，吸引新生代菲律宾华商的参与，菲律宾华人社团呈现“商会化”趋势，表现为在同乡会基础上

增设商会（徐晞和魏菲，2021）。例如，菲律宾晋江同乡会（1993年成立）在2015年宣布成立菲律宾晋江商

会。再如，2016年专门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菲律宾丝绸之路国际商会成立，致力于担当起菲律宾与“一带

一路”之间的桥梁作用。

2.设立和连线双循环海内外支点

在经贸往来方面，为了加强内外联络，做实海外联络中心工作机制，华侨华人商会在中国省会城市设立

分中心对接业务，为中资企业开展投资贸易提供咨询和帮助。新加坡总商会做法具有代表性。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在上海、重庆、成都设立了新加坡企业中心，加强与当地省市企业交流，协助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在新

加坡进行商务活动和投资。2017年，新加坡商会参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并在重庆设立

全球第二个代表处。该项目落户重庆两年多来，中新双方累计签约重点项目118个，总金额逾214亿美元。此

外，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和中国意大利商会于2017年组建中意投资促进中心，广东

省汕头市政府于2018年在保加利亚中国商会设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经济文化联络处”，缅甸中

国企业商会于2019年在内比都设立中缅经济走廊办公室，江苏省贸促会与皇家贝尔特（迪拜世界中心）于

2020年成立江苏省国际商会阿联酋联络中心。

在人文交流方面，华侨华人商会与国内大学建立合作，协助商务中文职业培训招生，积极与国内大学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人文交流与往来。例如，2017年7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职业汉语培训首

期示范班开班仪式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举行，在肯尼亚广东总商会、坦桑尼亚驻华商会、伊朗中国商会等华

侨华人商会协助下完成招生工作。2022年2月，ICA国际中文教师协会与俄罗斯中国总商会达成友好合作协

议并顺利签约，用以加强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与ICA国际中文教师协会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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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全球商会网络

华侨华人商会日益呈现国际化、联盟化趋势。国际性商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增加，全球华侨华人

商会逐渐形成一张交流密切的华商网络。

第一，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性商会成立。2015年12月，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在中国香港成立。

目前，总商会拥有82个国家的218个团体成员，共享近千万企业会员。2018年，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纳入全

球商会合作体系，携手促进丝路各国工商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务实合作。

第二，华侨华人商会开始结盟，建立跨国商会网络。例如，2016年9月，来自丝路沿线国家的40多个商

协会组织发布携手共建丝绸之路的《西安宣言》，与会各成员国商协会代表表示将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的助推器和“超级联络人”，共同分享国际合作的红利。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在中国香港成

立，联盟成员分别来自29个国家及地区，总数超过110个，以拓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机遇。

（二） 加强设施联通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华侨华人商会帮助中资企业直接对接东道

国政府，成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组织者、对接者与保护者。

第一，华侨华人商会牵线搭桥助力重要项目签约，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服务。例如，老挝华侨华人商会

为中国企业和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在其推动下，“老挝一号”通信卫星项目于2012年12月1日正式启动，中

国老挝铁路于2016年 12月 25日全线开工。此外，华侨华人商会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项目签约。例如，

2021年7月，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第12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论

坛，论坛上举行了203场商务洽谈，促成和见证了尼日利亚尼日尔河综合治理项目、巴西水电开发项目、阿

根廷风电项目、安哥拉铜矿项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石化储运项目等11项合作协议的签署，合同总金额超过

23亿美元。

第二，华侨华人商会积极探索并助力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模式创新。例如，吉尔吉斯中华投资总商会采用“政

府引导+产业运作+资金支持”的服务模式。代表性会员企业有河北百斗嘉肥料有限公司，吉尔吉斯化肥厂项目

于2017年7月由百斗嘉、中国央企与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共同签订，总投资额2亿美元。

第三，引导和督促会员企业开展工程建设合规经营，保护中资企业海外利益。华侨华人商会协助相关部

门开展合规检查与培训工作，引导和督促会员企业开展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合规经营。例如，2022年4月，驻

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安全控制中心在中国土木集团尼日利亚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同时发布《在尼日利亚中资企

业安全工作规程》。中国土木作为尼日利亚中国总商会安全运营会长单位，集中优势资源，切实做好安全运营

相关工作，服务并维护好在尼企业和人员安全，提升企业安保水平④。

（三） 服务贸易畅通

华侨华人商会积极帮助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在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

华侨华人在东道国为中资企业在进出口关税、标准制定等方面争取有利条件。例如，2021年2月15日，泰国

中华总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泰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将协助

并促进商会会员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为出口中国的泰国优质产品提供符合中国要求的质检评估以及法律法规

方面的服务。第二，创新贸易方式和商业业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例如，2021年8月，约旦海关总署同阿

拉伯—巴西商会合作推出电子平台，方便约旦和巴西两国线上交换信息、文件和原产地证书。第三，通过贸

易交流会平台助力贸易订单签约。例如，2019年8月，在海南“一带一路”渔业合作推介会上，中国驻捷克、

欧洲商会、基金会代表等介绍全国、海南渔业发展及渔业产品进出口合作情况，多家企业举行了罗非鱼、金

鲳鱼产品订购签约仪式，达成意向采购1640吨。第四，建立贸易合作网络。例如，2019年11月，在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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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克拉玛依分会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工商会签署合作协议，计划成立

经济贸易联盟。第五，疫情期间协助政府调研摸底。例如，2020年5月，外贸企业面临在手订单取消或延期、

新订单签约困难等困境，纺织、轻工、机电等相关商会协助开展行业调研，并提供针对性支持举措和建议。

（四） 助力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

作包括：一是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等国家层面的金融合作；二是国有金融机构“走出去”；

三是设立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基金（如丝路基金）等其他金融合作

（吴舒钰和胡必亮，2019）。除了以上三种金融合作形式，华侨华人商会在资金融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一点被现有学者忽视。

第一，协助开展跨境金融合作与服务。例如，2019年4月，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到访中国银行，并见

证中国银行同捷克经济商会、捷克北方能源集团和中信欧洲公司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中国银行

将为在捷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信息共享等服务。2020年11月，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俄罗斯中国

总商会与上海自贸区产业金融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跨境金融、境外小币种资金池等方面助力在俄中资

企业开展对俄经贸投资合作。

第二，设立投资基金。华侨华人商会联络实体企业设立投资基金助力“一带一路”。例如，2017年2月，

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与欧亚经济联盟实业家委员会签署《欧亚丝路基金合作协议》和《欧亚丝路商品交易所

合作协议》，计划设立欧亚丝路基金与欧亚丝路商品交易所。双方同意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为50亿美元的欧

亚丝路基金，基金将投向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商贸物流、生态农业和人文交流等领域。

第三，积极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例如，2018年10月，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成立，为货币直接兑

换提供便捷平台。2019年12月，中国工商银行卡拉奇分行与巴基斯坦联邦工商会（FPCCI）联合举办中巴经

贸合作人民币使用推介会，介绍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必要性。2020年7月，土耳其中资企业总商会举办货币互

换操作云讲座，土耳其大使馆经商处代表、总商会会员企业，在土华人企业家等参加。2021年6月，中国驻

俄罗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共同主办“中俄经贸合作跨境人民币业务培训会”，跨境清算公

司（CIPS）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系统）的功能和发展进行系统介绍。

（五） 促进政策沟通

华侨华人商会作为纽带可以促进政府和企业间合作，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合作机制、深化发

展战略对接、促进战略互信。《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需

“推动签署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划，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华商商会和中国国家各级政府机构作为一系列

相互连接的网络节点，构成制度化跨国网络的重要建构主体（任娜和刘宏，2021）。从实践来看，华侨华人商

会在推动东道国、母国和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战略合作协议方面发挥了纽带作用。一方面，在政府层面签

订代表性合作备忘录。2019年3月，国家信息中心与中国香港“一带一路”总商会在京签署“一带一路”数

据建设合作备忘录。2020年，海南国际经发局已与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共11个国家的中

资企业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信息共享、展会合作、贸易投资促进等方面开展合作。另一方

面，在企业层面签订代表性合作备忘录。2017年9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加强合作。2022年4月，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重庆市进

出口商会签署《重庆市进出口商会与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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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侨华人商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不足与问题

从华侨华人商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十年来的实践来看，还存在民间外交职能有待加强、资金融通有

待提高、投资贸易风险信息共享不足、统筹各大商会力量难度较大等问题。

第一，华侨华人商会在主动发挥民间外交职能、积极应对冲突性和对抗性公共外交事件方面还有待加强。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加剧中美对抗，加深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抵制情绪（张明，2015）。为了消弭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掠夺论”的噪声，通过公共外交增进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一个重要方式

（葛天任和张明，2021）。将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共外交目的。从实践来看，华侨

华人商会更多地注重经济往来与服务，在民间外交职能方面多以被动为主，即东道国大使馆或母国政府主动

对接商会为主。此外，华侨华人商会在遇到诸如反华事件等冲突性和对抗性公共外交事件方面的配合和作用

还有待加强。

第二，华侨华人商会在调动资金实力雄厚的华商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筹措资金等方面有待提高。虽

然华侨华人商会在协助开展跨境金融合作与服务、设立投资基金、积极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

较大作用，但资金筹措困难一直是困扰中资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难题，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

“一带一路”建设亟须关注整合项目、资金、机制乃至制度的需求（姜安印和刘博，2022）。一方面，“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金融机构为沿线项目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最大

的两家资金支持机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低收益、高风险特性，中国政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

方，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目前“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出资方，加之国有企业先行投资，这容易引起一些大

国对传统地缘政治秩序改变的担忧，加剧经济问题的泛政治化（葛天任和张明，2021）。另一方面，华商在东

道国的金融网络和财团网络中有着重要地位。例如泰国盘古银行集团、新加坡华侨银行集团和大华银行集团

等企业是海外知名华人银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邓江年，2016）。中国政府与华侨华人商会联合建立有效

合作模式，吸引海外华商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来源单一、

泛政治化问题，但二者在此方面合作还未见成效。

第三，华侨华人商会在投资贸易信息和制裁信息风险提示方面的信息共享不足。一方面，关于投资贸易

风险信息提示有待加强。当前，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加剧，全球集团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加强。在俄乌冲突

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冲击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严重挑战，国内政治局势动荡，

发展问题日益凸显，“走出去”企业面临的国别投资风险在增加。例如，由于也门发生战乱和沙特国王突然离

世，上海捷喜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公路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法在约定时间内从沙特

项目基金收到工程预付款，出现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另一方面，制裁信息风险提示有待加强。当前，

随着国家间制裁活动的加强，制裁国和被制裁国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贸易制裁和金融制裁是制裁的主要形式。

这给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增加了难度和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宗

教、法律等环境复杂。“走出去”企业无可避免地会遭遇政局动荡、罢工、制裁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华侨

华人商会在东道国有信息资源渠道优势，了解当地人文宗教等信息。当前，只有柬埔寨、老挝、新加坡、菲

律宾、俄罗斯等发展比较成熟的少部分商会定期发布国别风险报告或是投资指南，且在制裁方面的风险提示

略显不足。特别是在非洲、中亚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商会在此方面还有待加强。

第四，统筹各大华侨华人商会力量难度较大。一方面，全球华侨华人商会发展不均衡。全球华侨华人商

会类型层出不穷，各类型各层级商会发展参差不齐。在数量上，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成立中国商会。

在组织架构上，华侨华人商会的联合性、国际性趋势不断增强（崔守军和张政，2018）。在成立形式上，早期

商会多以老乡会形式成立，并慢慢壮大。在成立时间上，华侨华人聚居地区商会成立较早，例如，越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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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菲律宾等东盟地区的华侨华人商会成立时间较早，商会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商会管理等方面比较成

熟，与侨务部门、中资企业的沟通较为密切。而在卡塔尔、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克罗地亚、

乌兹别克斯坦等非洲和中亚地区，近年来才陆续成立在商务部和外交部登记在册的华侨华人商会。这类商会

成立时间较短，可能会出现商会运作经验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各类华侨华人商会种类繁多庞杂，商会之

间合纵连横形成新的商会组织或者联盟，如何统筹好各类型商会力量形成合力，避免形成小圈子是关键。

2015年，在中国香港成立的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是服务“一带一路”的代表性大型商会组织，拥有82个国家

的218个团体成员，共享近千万企业会员。除此类之外，民间自发组织的商会联合体也层出不穷，诸如国际

商会、私营企业协会、社区商会、市场商会等多种形态。各类华侨华人商会结盟可以凝聚各方力量，但也可

能形成小圈子。例如，越南中国商会对中资小企业的吸引力不足，多被中资小企业看作是国企的“俱乐部”

（邓应文，2014）。如何统筹各大华侨华人商会力量，形成合力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关键。

六、华侨华人商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基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最新部署与安排，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数字丝绸之路”、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华侨华人商会下一阶段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第一，在绿色发展方面，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有望成为华侨华人商会新的着力点。华侨华人商会

通过为东道国学子提供奖学金和防疫物资等形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国际形象。《关于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

‘一带一路’底色的总体要求”。当前，华侨华人商会在引导和督促会员企业开展境外工程建设合规经营方面

已较为完善。下一阶段，督促会员企业遵照东道国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是华侨华人商会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新方向。

第二，在“数字丝绸之路”方面，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是华侨华人商会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一方面，在数字贸易领域，华侨华人商会助力和服务数字贸易领域项目对接将成为新的发力点。近年来，中

国“丝路电商”伙伴国逐渐扩大，以中国石化易派客为例，2020年易派客国际业务平台已与“一带一路”沿

线59个国家的125家供应商、154家采购商建立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企业间的工业品进出口贸易额达155

亿美元，占国际业务平台贸易总量的40.8%。下一阶段，数字贸易将成为贸易畅通的重要抓手和趋势。未来

一段时间，华侨华人商会在数字贸易领域对接、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是服务数字贸易畅通的新方向。

另一方面，在数字基础设施合作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王喆等

（2021）测算发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加坡、阿联酋、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数

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在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排名中较为靠前，但大部分国家（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发

展较为落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将是设施联通的新发力点，这也

将成为华侨华人商会工作的新机遇和新方向。

第三，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华侨华人商会可以发挥其宣传和沟通优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当

前，少部分华侨华人商会较为积极地开展了人民币交易结算培训、宣传交流会等活动，但大部分地区华侨华

人商会在此方面还有待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资金融通的重要环节。王喆和张明

（2020）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人民币在越南、新加坡等东

盟国家以及蒙古等周边国家的接受度较高，在南非、中东欧等地区的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发展缓慢。充分发挥

商会力量，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方式。从实践来看，

菲律宾、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商会积极对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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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商会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还有待加强。下一阶段，发挥商会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将成为

侨务工作的新方向。

七、华侨华人商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

开幕辞》指出，着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本着开放、绿色、廉洁理念，追求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

目标，对接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统筹推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让各国都

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发展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华侨华人商会围绕着“五通”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下一阶段，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商会的新型职能，更好地参

与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第一，进一步发挥民间外交职能。一是华侨华人商会应积极主动与中国政府联络，在东道国加强对“一

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的精确解读和宣传，通过商会信息交流平台进行宣传和引导，针对国际上出现的最新

政策与资讯进行分析和回应，避免海外华商和东道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偏差产生的政治解读和抹

黑。二是华侨华人商会以中立或第三方的身份发表白皮书和分析报告，发出权威声音，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为我国企业海外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三是在出现反华罢工等冲突性或对抗性公共外交危机时，商会应积

极配合大使馆和侨务部门开展工作，发挥民间外交职能。

第二，进一步提高资金融通能力。一方面，华侨华人商会可以帮助中资企业对接华商资本，充分利用海

外华商雄厚的经济和资本实力，引导华商参与“一带一路”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降低中国政府由于出资

比重失衡加剧经济问题泛政治化问题。另一方面，借助华侨华人商会力量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相对政府部门

等官方渠道，通过商会这类民间组织的非官方渠道宣传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降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人民币

国际化的过度政治解读。政府部门可以与华侨华人商会合作，通过华侨华人商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培训会、

货币互换操作讲座等方式，宣传和介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便利性和必要性。

第三，建立投资贸易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一是华侨华人商会可以协助政府部门收集东道国企业的诉求与

建议，形成统一意见后反馈给中国政府部门，降低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制定更加符合中

资企业海外诉求的专项政策。二是华侨华人商会可以定期发布来自东道国和母国的市场、商情、政情等信息，

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降低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经营风险。三是华侨华人商会不仅要与外事、商务、我国驻

外使领馆密切合作，全面掌握目标国的投资环境，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准确的风险信息，同时要建立“走

出去”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引导企业做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安全责任制，制定应对

制裁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四，从“点—线—面”三个层次统筹全球华侨华人商会力量。在“点”的层面，华侨华人商会应继续

发挥其凝聚新生代华商力量的新型功能。华商二代三代是未来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受生长环

境、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血缘性组织和地缘性组织很难再吸引新生代华商的注意力和认同感，侨务部门和

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商会这种业缘性组织，建立更多商业合作和联系来凝聚新生代华商力量。在“线”的层面，

华侨华人商会之间可加强业务连线与交流，加强双循环海内外支点之间的联系。例如，继续做实海外联络中

心工作机制，定期开展商会经验交流会，梳理成功经验为新设商会提供经验参考，加强业务信息交流。在

“面”的层面，政府和侨务部门在全球商会网络基础上，搭建统一的领导或中心机构进行统筹管理。政府和侨

务部门应重视商会网络的梳理，加强各大商会之间的沟通联系，实行商会登记制度，统筹各大华侨华人商会

力量。

第五，参与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保障能力。政府、侨务部门可以联合华侨华人商会在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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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专题培训，指导会员企业

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提供重要支持。

第六，积极参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一方面，注重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例如，协助会员企业开

展跨境电商合作、在跨境电商领域与东道国和母国政府开展项目交流会，推动数字贸易合作备忘录或合作规

划的签署等。另一方面，深入参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华侨华人商会主动收集和整理东道国的数

字基础设施需求，帮助中资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对接数字基础设施项目，降低信息不对称。同时，加强对会员

企业在数字安全管理方面的培训，督促会员企业遵守东道国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减少因数据安全隐患

带来的损失。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工作研究官网，“21 世纪前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分布和籍贯的新变化”，http://

qwgzyj.gqb.gov.cn/syinc.shtml。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http://zhs.mofcom.gov.

cn/article/xxfb/201503/20150300926644.shtml。

③中国对外贸易网，“‘让商会成为中资企业的一面旗帜’——专访蒙古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杨晓琪”，https://www.baidu.com/

link? url=JR3fnBVN8CqJWTKp7nWQ2H9nCdtM1ao6fd - VcTLYCvK8a2L61_SwchICHnjNniECPdOqkdnBttTAsYLlRh-7B_&wd=

&eqid=b492798e0001ce1700000006639870b7。

④中国一带一路网，“驻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安全控制中心揭牌”，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238911.htm。

⑤习近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国政府网，2019年4

月27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9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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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Participates in the High-Quality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Statu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hen Yin-mo Zhang Ming Wang Zhe

Abstract: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shortcomings of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participating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past ten yea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new func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round the "five links" to participate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active service of the "Five Links"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 At present, the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problems such as the

need to strengthen non-governmental diplomatic functions, the need to improve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sufficient

sharing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risk information,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ordinating the strength of major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next stage, green development, "Digital Silk Road"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re new oppor‐

tunitie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high-quality joint con‐

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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